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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1/2021_2022__E5_8D_AB_

E7_94_9F_E9_83_A8_E3_c80_321127.htm 卫生部、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关于印发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基本标准的通知

（卫医发〔2006〕240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

市卫生厅（局），中医药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卫生部直属有关单位，有关部委卫生局（处）： 为贯彻落

实《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根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了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基本标准，并作为卫生部1994年

制发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卫医发〔1994〕

第30号）的第十一部分。现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

标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站基本标准》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附件：1.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标准 2. 城市社

区卫生服务站基本标准卫 生 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二○○六年

六月三十日 附件1：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标准 一、城

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社区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和社区基本医疗服务。 二、床位 根据服务范围和人

口合理配置。至少设日间观察床5张；根据当地医疗机构设置

规划，可设一定数量的以护理康复为主要功能的病床，但不

得超过50张。 三、科室设置 至少设有以下科室： （一）临床

科室： 全科诊室、中医诊室、康复治疗室、抢救室、预检分

诊室（台）。 （二）预防保健科室： 预防接种室、儿童保健

室、妇女保健与计划生育指导室、健康教育室。 （三）医技



及其他科室： 检验室、B超室、心电图室、药房、治疗室、

处置室、观察室、健康信息管理室、消毒间。 四、人员 （一

）至少有6名执业范围为全科医学专业的临床类别、中医类别

执业医师，9名注册护士。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